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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維護日期：民國101年3月13日
申訴處理制度
一、客戶申訴部：
為提供本公司保戶申訴管道，妥善解決保險爭議，維護客戶應有保單權益，特設置本公司客戶申訴部負責處理保戶申訴相關事宜。

二、申訴人：

係指保險契約之要保人、被保險人、受益人或其他基於保險契約、法律規定得向保險公司主張權利之人。

三、申訴處理流程：

1. 申訴管道：郵寄、傳真、網路、電話或其他機構
（1）郵寄地址：105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122號客戶申訴部
（2）傳真號碼：02-87121097

（3）網路：請至本公司網站「線上留言」填寫相關資料或e-mail：services@chinalife.com.tw
（4）電話：0800-098-889
（5）其他機構：如各縣市政府消保官、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
2. 申訴人可以書面載明姓名、聯絡方式、保單資料或被保險人身分證字號及訴求事由（如有相關文件請一併檢附），申訴書格式亦可自本公司網站下載填寫。

3. 迅速回應：客戶申訴部接獲申訴案件，即指派專人處理並致電申訴人確認。

4. 處理時間：依金融消費保護法第13條第2項規定，保戶就爭議事件應先向本公司提出申訴，本公司於收受申訴之日起30日內為適當之處理，並將處理結果回覆保戶，必要時須展延處理期間者，將以電話或信函通知申訴人。
5. 處理結果：本公司將以專函、電話或其他方式通知申訴人。

6. 申訴人如向其他機構申訴或申請評議，本公司將依相關法令規定或各該機構要求配合進行調處或評議等程序。
7. 處理流程圖如下：












保戶申訴資料表
	申訴人
	
	身分證字號或公司統一編號
	
	申訴人身分
	□ 要保人  □ 被保險人 

□ 受益人  □ 受託人(委託人：             ，並應檢附委任書正本)

	被保險人
	
	
	
	
	

	聯絡電話
	
	地址
	

	保單號碼
	
	申訴日期
	

	申訴內容：（請詳述投保情形、爭議事由、與本公司之爭執點、本公司相關部門處理情形及不服之理由。欄位不足時，可另以A4直式紙張書寫）


	附件：□身分證證明影本   □委任書正本   □要保書或保險卡影本  □保險契約條款影本 
□ 診斷證明書或相關病歷資料影本  □ 其他                                  

（茲聲明本次提出申訴所附文件均為真實，如有偽造、變造等情事，願負一切法律責任）

	申訴人簽章：
	法定代理人簽章：


滿意





受理保戶訴求








案件處理





回覆處理結果





YES





結案





NO





向其他機構


申訴或申請評議











調處或評議成立








